关于晋江市2009年秋季普通高中教科书、
簿籍费限价标准的通知

教育系统各单位：

     2009年秋季，全市高中阶段教科书及簿籍费收费标准参照泉州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关于《泉州市2009年秋季普通中小学教科书、簿籍费限价标准的通知》（泉价〔2009〕33号）文件精神执行，即普通高中教科书高一年176元、高二年175元、高三年137元，簿籍费每生18元。我市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仍然实行全免，簿籍由学生自行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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